第4篇　 公路

第1章　 公路監理

第1節　 高雄市公路監理業務

1、 車輛檢驗

（1） 執行汽車檢驗計38萬2,792輛次（含申請牌照檢驗1萬2,661輛次、定期檢驗29萬7,635輛次、外區代檢6萬2,804輛次及臨時檢驗9,692輛次），機車申請牌照檢驗計4萬0,577輛。

（2） 運用民間資源，九十一年度計有上正、允揚、釔安、雄陽、祥全、琮陽、茗欣、立凱、裕昌、宏達城、高雄、高都、高都南高雄分公司與高都九如分公司、寶國汽車公司、寶國九如廠、九和汽車公司、裕益汽車公司、裕益小港廠及桂林、國慶、光華、民族、自由、慶昌、中油公司中華路加油站等代檢廠，共二十六家接受委託汽車代檢業務，計有二十六條小型車檢驗線及三條大型車檢驗線，分布於高雄市各行政區，方便民眾辦理汽車定期檢驗。九十一年度辦理汽車定期檢檢共32萬7,591輛次，占全高雄市汽車檢驗業務百分之八十六。

（3） 代檢廠督導管理

1、 現有二十六家代檢廠，每月均派員不定期抽查考核，以維車輛檢驗服務品質。九十一年度計抽查60次，共115家次。

2、 自九十一年四月起，每月實施代檢廠車輛檢驗紀錄表稽核，計稽核232家次，共1萬9,584件，其中有30家次共71件不合格，均依規定處分。

2、 駕駛人考驗

（1） 汽車駕駛人考驗：

1、 筆試：報名2萬5,642人次，及格2萬2,616人次，及格率88.20﹪。

2、 路考：報考2萬5,058人次，及格2萬2,294人次，及格率88.97﹪。

（2） 機車駕駛人考驗：

1、 筆試：報考1萬1,732人次，及格9,300人次，及格率79.27﹪。

2、 路考：報考1萬2,191人次，及格1萬0,778人次，及格率88.41﹪。
（3） 辦理九十一年度高雄市汽車修護技工執照考驗暨乙級汽車修護技術士技能檢定，計受理報名526人；於三月三十一日假私立明誠中學舉行學科測驗，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一日於公路總局南部汽車技術訓練中心分批舉行術科考驗，計合格20人。
（4） 聘請專家學者組成考評小組於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至六月二十七日，對高雄市十二家汽車駕訓班，實施年度定期考核，考評結果，前五名為新永、南昌、加昌、雄工、明誠，於十月十一日假漢來大飯店恭請 謝市長於高雄市優良駕駛人暨駕駛人訓練班頒獎典禮會場公開頒獎表揚，考核成績並於高雄市監理處網站上公布。
（5） 結合學校、社區推動機車巡迴考照及交通安全教育，九十一年與高雄市各里長與高雄醫科大學、三民家商等校合作，計辦理十場，共494人報名考照，其中343人及格，及格率為69.43％。 
（6） 為使口試作業公平、公正，購置電腦口試系統四套，利用國語、台語、英語、客語等四種語言，提供考生清晰標準的語言發音，多樣化的語言選擇，由原先的每週一場，改為每日隨到隨考，成效良好。

（7） 為防止舞弊疑慮，保障執行考驗人員及減輕大車考驗行政視導人力，設置路考、筆試視訊系統，於九十一年十一月啟用，將筆試及路考情形透過攝影連線作業於考驗大廳同步播放，讓考驗過程更公開、透明，提供民眾即時資訊。

3、 牌照與駕照核發管理

（1） 列管車輛數：141萬2,588輛。
1、 汽車：39萬2,267輛。（自用汽車36萬0,065輛，營業汽車2萬8,701輛，其他車種3,501輛）

機車：102萬0,321輛。（大型重型機車129輛，普通重型機車53萬0,081輛，輕型機車49萬0,111輛）
（2） 列管駕駛人數：152萬2,604人。

1、 職業汽車駕駛：3萬6,378人。

2、 普通汽車駕駛：67萬9,874人。

3、 大型重型機車：494人。

4、 重型機車駕駛：69萬8,747人。

5、 輕型機車駕駛：10萬7,111人。
（3） 核發國際駕照9萬3,299人，汽車修護技工執照2,816人。
（4） 汽機車牌照、駕照櫃台申辦案件共109萬8,826件：

1、 汽車新領牌照核發：3萬0,467件。

2、 機車新領牌照核發：4萬8,202件。

3、 汽車行車執照換發：5萬8,205件。

4、 汽車牌照各項異動登記：19萬0,416件。

5、 機車牌照各項異動登記：19萬0,969件。

6、 機車行車執照換發：17萬2,684件。

7、 自用汽車申請動產擔保登記：4萬2,864件。

8、 汽車駕駛執照新考領核發：2萬1,355件。

9、 機車駕駛執照新考領核發：2萬7,686件。

10、 申請汽車學習駕駛證：1萬9,849件。

11、 汽車駕駛執照換、補發及變更登記：15萬1,858件。

12、 機車駕駛執照換、補發及變更登記：12萬4,747件。

13、 職業汽車駕駛執照審驗：5,844件。

14、 國際駕駛執照換發我國駕照：1萬3,680件。
（5） 依據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四十四條規定，於八十八年三月一日起實施執行違反汽車責任保險案件裁罰作業，九十一年一月至九十一年十二月止計寄發裁罰28,944件，到案接受裁罰有12,819件，含1,942件裁決免罰，到案率為44﹪。

（6） 強化單一窗口功能，十一月起實施免（代）填書表作業，駕、牌照業務各項異動申請由窗口承辦人員直接列印申請書表，並經民眾確認，簡化申辦手續，確達一次收件、全程服務作業目標，二個月來服務件數達27,847件。

（7） 八十九年七月一日起開放民眾「通信地址」之申請，同時於電子公路監理網站增設「通信地址」（車籍駕駛人）申辦作業，至九十一年十二月止計受理9,115件。

（8） 各櫃檯實施金融卡跨行繳納各項公路監理稅費服務措施，民眾辦件免帶現金，持卡繳費並立即銷號，受理繳納項目包括：

1、 汽（機）車新領牌照及各項異動登記規費。

2、 汽（機）車駕駛執照及各項異動登記規費。

3、 汽車燃料使用費。

4、 汽車動產擔保交易登記規費。

5、 交通違規罰鍰。

6、 使用牌照稅及違章罰鍰。

7、 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罰鍰。   

（9） 利用檢驗場第三線檢驗線開設「速得換」免下車快速換發汽、機車駕駛執照、行車執照作業窗口，九十一年計受理5,662件。

（10） 為加強便民服務，落實政府委託民間辦理行政事務政策，委託本市汽車代檢廠辦理換發汽車行車執照達20家，換發行車執照1萬6,904件。

（11） 與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合作開發完成國產汽車新領牌照電子化作業，九十一年九月啟用，提供國產汽車經銷商全天候透過加值網路與公路監理系統連線，於新車領牌登記送件前，進行汽車號牌編配及選號登記，完全消除等候時間，達到現代人e化生活的需求。
4、 汽車運輸業督導管理
（1） 汽車運輸業列管：計4,655家，車輛數2萬8,713輛（汽車數1萬8,378及拖車數1萬335輛）。

1、 計程車客運業：134家，車輛數1,552輛。

2、 計程車客運服務業：12家。

3、 計程車客運業兼營計程車客運服務業：259家，車輛數3,799輛。

4、 個人經營計程車客運業：3,235家，車輛數2,109輛。

5、 計程車運輸合作社：6家，車輛數1,081輛。

6、 汽車貨運業：541家，車輛數9,179輛（含托車數4,120輛）。

7、 汽車貨櫃貨運業：136家，車輛數4,383輛（含拖車數2,983輛）。

8、 汽車貨運業兼營汽車貨櫃貨運業：94家，車輛數4,916輛（含拖車數3,232輛）。

9、 個人經營小貨車貨運業：12家，車輛數8輛。

10、 小客車租賃業：106家，車輛數565輛。

11、 遊覽車客運業：120家，車輛數1,121輛。

（2） 汽車運輸業申辦案件情形：計3萬2,934件

1、 申請籌設：29件。

2、 申請立案：10件。

3、 變更登記：204件。

4、 暫停或撤銷營業：3件。

5、 辦理過戶：7,094件。

6、 增購新車：214件。

7、 繳銷替補：5,079件。

8、 停車場設置及續租：560件。

9、 營業車輛動產擔保登記：3,727件。
10、 臨時通行證核發：1萬4,333件。
11、 其他案件：1,681件。
（3） 依據「高雄市計程車運輸合作社設置管理辦法」及「高雄市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社員牌照遞補審查作業要點」，全年來申請出社社員計有211人（含個人計程車行社員48人及純社員163人）及因違反所屬計程車運輸合作社章程被除名之社員16人，而依規定辦理新增個人車行社員及遞補入社之新社員有175人。
（4） 本市原領有無線電台執照者有雄風、興旺、新形象、佳雨、同心、夏威夷、高威、順福、瑞龍、倫永、伍福及高誠等12家，原正德公司所屬警先無線電台因電台執照逾期未繳證照費，經交通部電信總局以九十一年三月十五日電授南字第0910500328-0號函註銷執照在案，高雄市監理處以九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高市監三字第○三六七九號函收回頻道使用權。現僅11家正常營運，裝機車台數2,107輛。依據「高雄市督導管理計程車設置無線電台作業要點」成立聯合督導檢查小組（由電信局、警察局及監理處組成），配合實施年度換照（現改每三年換照一次）及基地台督導檢查，計辦理倫永、瑞龍及夏威夷等三家計程車無線電台之基地台與車台機審驗工作。
（5） 高雄市列管砂石、傾卸框式車輛有2,438輛，原領有砂石標示車有247輛，而依據受理砂石專用車貨廂標示規定及裝載砂石、土方之傾卸式車輛登檢砂石專用車作業規定，登領為砂石專用車計有375輛（含自用大貨車12輛、半拖車3輛及營業大貨車88輛、半拖車272輛。）
（6） 賡續推動以「網路通信方式」提供汽車運輸業各項服務性通知業務，規劃「電子郵件自動傳送系統」，並函請相關公（工）會協助宣導及蒐集汽車運輸業主之電子信箱帳號及建置信箱資料庫計178筆。透過網路針對有電子信箱之業者提供主事務所、停車處所、停業到期通知及其所屬車輛之行照到期換發與定期檢驗等項服務性通知。
5、 道路交通安全稽查
（1） 執行監警聯合及路邊交通安全稽查計畫，由高雄市監警聯合及路邊稽查小組每日於火車站附近與市區重要道路，以機動巡邏方式攔檢各型車輛，計攔檢3萬1,669輛次，取締違規1,206件，包括：

1、 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606件。（遊覽車違規營業604件，大客車非法營業0件，營業小客車違規營業1件，違規設立分公司1件。）

2、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600件。（車輛部分414件，駕駛人部分186件。）

（2） 執行行政院頒「維護公共安全方案─交通運輸管理陸運部分」實施計畫情形：

1、 實施遊覽大客車、校車（含幼童專用車）、市區公車、公路客運大客車路邊稽查，計攔檢1,844輛次，舉發624件。

2、 對公路危險品運送實施路邊稽查取締，計攔檢296輛，舉發11件。

3、 計程車安全管理路邊稽查，共攔檢1,532輛，舉發79件。
（3） 執行行政院頒「維護公共安全方案─砂石車安全管理部分」，實施砂石車路邊稽查，由高雄市監理處路邊稽查小組會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隊組成「取締大貨（砂石）車超載聯合稽查小組」，針對砂石車經常違規肇事及往返頻繁路段不定點稽查取締，計攔檢3,949輛次，舉發223件。

（4） 專案執行取締無牌、無照、未懸掛號牌及噴漆農用車輛路邊稽查，計舉發10件。

6、 代徵汽車燃料使用費

（1） 開徵數額：

1、 自用車﹙九十一年七月開徵﹚33萬5,553件，金額18億5,947萬9,826元。

2、 營業車：

（1） 九十一年春燃1萬8,370件，金額1億0,220萬4,421元。

（2） 九十一年夏燃1萬8,182件，金額1億0,225萬6,509元。

（3） 九十一年秋燃1萬7,886件，金額1億0,117萬4,661元。

（4） 九十一年冬燃1萬7,705件，1億0,048萬9,900元。

（2） 實徵數額：

1、 汽車部分：24億2,113萬7,765元。

2、 機車部分：2億8,437萬7,406元。
3、 總計：27億0,551萬5,171元。
（3） 催繳欠費情形：﹙以雙掛號投寄﹚
（1） 為提高徵收績效，於九十一年十月辦理自用汽車欠費車輛催繳，寄發雙掛號催繳通知書計5萬0,654筆，欠費金額2億4,132萬6,095元，催繳實收金額為1億0,420萬2,185元，催繳率為4３﹪。
（2） 辦理九十一年營業車欠費車輛催繳，計寄發欠費車輛雙掛號催繳通知書8,492筆，欠費金額為6,978萬7,665元，催繳實收金額為4,829萬1,931元，催繳率為69﹪。

（4） 汽車燃料使用費銷號作業：

1、 九十一年度計收汽車燃料使用費銷號單據54萬8,534筆，均經核對銀行收帳無誤後，以條碼閱讀機加速完成銷號作業。

2、 催繳作業雙掛號回執聯鍵入電腦計5萬9,146筆。

（5） 汽車燃料使用費退費作業：

1、 擴大實施汽車燃料使用費重繳及失竊註銷、報廢車輛溢繳主動核退費款作業，以確保車主權益，九十一年度計核發汽車燃料使用費退費憑單6,037件，金額1,205萬6,403元。

2、 依據交通部九十一年四月十二日交路字第○九一○○○三二九九號函示辦理退還汽車燃料使用費催繳逾期罰鍰計199萬0,600元整。
7、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

（1） 執行情形

1、 違規定期講習召訓：汽機車違規駕駛人合計召訓139班次，8,618人，到訓7,917人，平均到訓率91.87﹪。

2、 講師聘請：

（1） 依據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課程聘請學者、專家擔任，以生動、活潑、易於接受方式授課，計聘請25位講師，分別為內聘11位，外聘14位。

（2） 講師學歷方面：

1、 碩士、博士有10位。

2、 大學12位。

3、 專科3位。

3、 教材與宣導資料方面：

（1） 講師依據授課內容研擬授課教材。

（2） 教材參考資料有汽車安全駕駛方法（基礎篇）、機車安全駕駛方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安全求生寶典（教戰手冊）、道路交通基本法規輯要、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宣導資料、道路交通安全服務手冊、喝酒不開車宣導墊板等八項。
（3） 宣導短片分8類，計40卷錄音帶。
4、 有關道安講習資料管制措施：
（1） 協調高雄交通事件裁決所設置專屬櫃台與電腦設備，違規駕駛人結案窗口立即開立道路交通安全講習通知單。
（2） 高雄市監理處處本部與南區分處駕照股窗口可電腦查詢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資料，且補列印道路交通安全講習通知單，提醒道安講習逾期未到案者須參加講習，避免受罰。
（3） 未到訓逾期二個月者，再次以雙掛號郵寄通知講習單。
（4） 再次通知仍未到訓，逾一個月後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四條，開列舉發通知單。
5、 提升道安講習效能措施方面：
（1） 講習人員休息區佈置溫馨環境，並裝置電視，休息時間播放宣導短片，加深民眾「關懷交通，珍惜生命」認知。
（2） 講習結束前問卷調查採抽樣方式，以了解參加講習人員心得與意見，做為辦理道安講習執行參考。
6、 辦理交通安全巡迴教育：合計辦理26場次，參加人數1,305人。

辦理道安講習問卷調查成效：
（1） 講師授課滿意度89 ％。
（2） 第一次參加講習者85 ％。
（3） 整體參加講習後對促進交通安全認為有助益者佔94％。
（2） 具體積效：
1、 定期講習邀請專家、學者透過生動、活潑的教育方式，並配合錄影帶、投影片等輔助教學媒體，大為提升參訓者接受程度及講習效果。
2、 擴大宣導交通安全範圍，以主動、用心關懷的態度走出去面對民眾，宣揚「正確駕駛習慣」與「珍惜生命」，促使自發性的遵守交通規則，改善交通秩序與促進交通安全。
3、 依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對講師授課內容、教材、方式與認知、交通安全觀念方面，平均滿意度達89 ﹪以上。
重要為民服務措施：
（3） 開辦多元服務管道，包括中午照常服務、通信辦理駕照行照換發、傳真申辦運輸業案件、電話語音繳納汽車燃料使用費、團體申請機車集體考照、上網申辦業務十八項、設置公共資訊站、委託民間團體辦理驗車及換發行車執照等。
（4） 裝設路考視訊系統，防止舞弊疑慮，使考驗過程更公開、透明化，並保障執行考驗人員及減輕大車考驗行政視導人力。

（5） 設置電腦口試系統，簡化人工口試作業，隨到隨考，節省民眾寶貴時間。

（6） 強化個別報考民眾服務，由考驗員駕車載應考人實地解說考試路線。

（7） 委託汽車代檢廠換發行車執照達20家，並爭取開放委託換發大型車行車執照作業，自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起並委託裕益及茗欣二家代檢廠辦理換照業務。。

（8） 實施汽車燃料使用費退費作業，設置立即退費窗口，立即兌現。

（9） 設置「速得換」快速換照窗口，免下車完成駕照及行照換發手續。

（10） 實施國產汽車新領牌照電子化作業，提供國產汽車經銷商全天候透過加值網路與公路監理系統連線，於新車領牌登記送件前，進行汽車號牌編配及選號登記。
（11） 強化單一窗口功能，實施免（代）填書表作業，駕、牌照業務各項異動申請由窗口承辦人員直接列印申請書表，並經民眾確認，簡化申辦手續，確達一次收件、全程服務作業目標。
（12） 各櫃檯受理以金融卡刷卡繳納公路監理稅、費，免手續費。

（13） 全面實施駕訓班督考，報考人在原學習場地考試，減輕心理壓力，提高錄取機率。

（14） 建立車主電子信箱檔案，運用於服務項目包括：1車輛定檢通知。2駕照、行照到期換照通知。3汽車運輸業主事務所到期通知。4燃料使用費欠費催繳通知等，便利民眾快速收受服務性通知。

（15） 實施主管走動式服務，以主動積極、熱誠親切的精神，直接面對民眾，展現「樂於服務，以客為尊」之作為。

（16） 成立全面提升為民服務態度促進小組，審議民眾反映或投訴為民服務態度案件及有關提升為民服務品質事項，建立信賞必罰機制，發揮服務潛能，全力投入服務工作。

（17） 實施ISO品保制度，各項業務執行均建立標準化作業流程，明確規範處理作為。









































































